
证券代码：000078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2016-006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海王英特龙出售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释义： 

公司、本公司、海王生物：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海王英特龙：深圳市海王英特龙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本公

司持有其 71.67%股份） 

江苏海王生物：江苏海王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海王英特龙全资子公司） 

纳米公司：泰州海王纳米生物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耀海康公司：深圳市耀海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一、交易概述 

鉴于江苏海王生物需要大量后续资金投入，且一直处于亏损状态，本公司控

股子公司海王英特龙拟出售江苏海王生物股权，集中精力发展当前盈利项目。公

司于2016年1月1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局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

司海王英特龙出售江苏海王股权的议案》。同意海王英特龙将其下属江苏海王生

物100%股权以人民币5,780万元转让给耀海康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司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已于2015年12月23日、2015年12月31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发布了《关于海王英特龙拟出售子公司股权的提

示性公告》、《关于海王英特龙拟出售子公司股权进展情况的公告》。 

 



    二、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1、海王英特龙基本情况 

海王英特龙全称深圳市海王英特龙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为香港联交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证券简称：海王英特龙，证券代码：8329。本公司直接间接合并

持有海王英特龙71.67%股份。海王英特龙注册资本人民币16,780万元，注册地址

为深圳市南山区郎山二路北海王技术中心科研大楼1栋1楼（仅限办公），经营范

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生物技术的咨询服务；生化仪器的购销；

生物技术服务及其产品的开发、生产（由分支机构经营）、销售(以上凡属国家有

专项规定的项目除外 )；经营进出口业务（按资格证书办理）；预包装食品（不

含复热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的批发；保健食品批发（金樽

牡蛎大豆肽肉碱口服液）；混合型饲料添加剂的生产和销售。 

 

2、耀海康公司基本情况 

耀海康公司全称深圳市耀海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注册地址为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

秘书有限公司）。经营范围：投资管理（不含限制项目）；投资咨询（不含限制项

目）；受托资产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等业务）；受

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不得以任何方式公开募集和发行基金）；股权投资；创业

投资业务；企业管理咨询（不含限制项目）；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

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自然人股东

刘伟新及吴制宇持有其100%股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介绍 

1、江苏海王生物基本情况 

公司全称江苏海王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为海王英特龙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人民币9000万元，注册地址为泰州市健康大道801号27幢（药城），经营范围：

生物工程产品生产（按《药品生产许可证》所列范围生产），生物制品、生物技

术、医疗器械的研究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生物试剂（不含危



险化学品、不含药品）的研发、销售，医疗器械生产、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本次江苏海王股权出售不包括其下属子公司纳米公司的股权。本公司已于

2015年12月以人民币100万元的价格收购纳米公司100%股权和海王英特龙、江苏

海王生物拥有的与海王纳米公司相关的【14项】正在申请中的专利权及【2项】

正在申请中的商标。详情请参见本公司于2015年12月31日在《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发布了《关于海王英特龙拟出售子公司

股权进展情况的公告》。 

 

2、主要财务数据情况 

江苏海王生物为海王英特龙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生物制剂研发及体外诊断

试剂产业化，目前在研项目尚未投产。江苏海王生物近年财务报表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1 月 30 日 

总资产 89,769,629.52 111,680,221.76      95,560,942.57  

净资产 82,356,635.09 70,783,608.99       59,741,557.42  

  

  2013 年全年 2014 年全年 2015 年 1-11 月 

营业收入 - 990,566.01 - 

净利润 -6,135,146.06 -11,573,026.10     -11,042,051.57  

 注：2013年、2014年数据业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15年1-11月经营数据未经审计。 

截止 2015 年 11 月 30 日，江苏海王生物财务报表净资产为人民币 5,974 万

元，去除对纳米公司股权投资人民币 300 万元，江苏海王生物净资产为人民币

5,674 万，经评估，江苏海王生物股东权益评估值为人民币 5,635 万元（不含对

纳米公司的股权投资）。 

 

3、其他说明： 

本次出售标的为江苏海王生物100%股权，该部分股权权属清晰，不涉及重

大争议、诉讼、仲裁，或质押、查封、冻结等情况。 

本次江苏海王股权转让不会形成江苏海王生物对海王英特龙及本公司的资

金占用。 

因江苏海王生物2015年9月向交通银行申请1000万元流动资金借款，由泰州



医药城鸿泰担保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海王英特龙提供了反担保。本次股权转让将

会形成海王英特龙的对外担保，担保金额为1000万元。江苏海王生物及耀海康公

司承诺，将在受让江苏海王生物股权后一个月内，解除海王英特龙的有关担保。 

  

四、股权转让方案 

经协商，海王英特龙拟与耀海康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所持江苏海王

生物100%股权（不含江苏海王对纳米公司的投资），以人民币5,780万元的价格转

让予独立第三方耀海康公司。 

耀海康公司将以现金方式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一次性

支付款项。 

 

五、交易定价及定价依据 

海王英特龙及耀海康公司协商并考虑江苏海王生物日后发展趋势，同意本次

股权转让以江苏海王生物截止2015年11月30日报表净资产值（人民币5,674万元，

不含对纳米公司的股权投资）及评估值（人民币5,635万元，）为参考，确定定价

基础，再加上2015年12月30日江苏海王出售纳米公司全部股权获取的100万元对

价，确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5,780万元。  

  

    六、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深圳市耀海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或 "受让方") 

乙方：深圳市海王英特龙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或"转让方

") 

1、乙方同意出让及甲方同意受让乙方持有的江苏海王生物100%股权（以下

简称“目标股权”）。 

2、 本协议双方同意，甲方一次性支付乙方对价款人民币5,780万元。上述

对价款乃双方于正常交易谈判下所得的公平价格。 

3、款项支付：在签订本协议时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 

4、本协议各方完成目标股权转让及甲方支付对价款的责任受限于以下前提

条件： 



（1）乙方就本协议及其项下交易已按照联交所创业板证券上市规则进行合

适的披露及获得所需的批准（如需要），包括刊发有关公告和股东大会通告（如

需要），并获得香港联合交易所的核准（如需要）。 

（2）江苏海王生物的董事及股东于将举行的董事会及股东会通过决议批准

本协议及其项下拟进行的交易。 

（3）江苏海王生物取得泰州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目标股权转让之工商

变更通知书。 

（4）转让方保证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交割日：并未发生任何关于江苏海

王生物及/或目标股权的重大不利改变；并未出现任何事实或情况而预期会对甲

方收购目标股权的决定造成不利影响。 

5、甲、乙双方应尽其最大努力以确保上述前提条件得已尽快实现，而无论

如何于2016年3月18日下午5时(以下简称“最后限期”)之前得以实现。如果任何前

提条件未能在最后限期前实现或被甲方豁免(除法规要求不能被豁免外)，同时双

方未能再次协商达成延长最后限期，则在不影响本协议任何一方就本协议终止前

作出违约行为而须对本协议其它各方负上法律责任的情況下，本协议将终止及无

效。 

  

七、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和土地租赁等情况。 

  

八、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江苏海王生物预计未来数年投入较大且仍将继续亏损，亏损幅度可能扩大，

出售江苏海王股权后将对海王英特龙盈利能力带来积极有利的影响，并可以减少

英特龙营运资金的支出，有利于海王英特龙集中资金于盈利产业的发展。本次海

王英特龙出售子公司股权事项不会对本公司产生重大影响。交易完成后，江苏海

王生物将不再是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 

  

九、交易对方支付能力及款项回收风险 

因本次交易对方拟采用现金方式在签订合同后3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全部



股权转让款，付款周期短，考虑股权过户所需的时间周期，我们认为风险可控，

款项可以如期回收。  

 

十、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九日    

 




